
 
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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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49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分 目 ：   

綱 領 ：  (3) 街 市 及 小 販 管 理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當 局 於 2013 年 預 算 本 港 持 牌 小 販 的 數 目 會 由 2012 年 實 際 的 (固 定 攤 位 小 販 )  
6  269 個 及 (流 動 小 販 )470 個 減 至 (固 定 攤 位 小 販 )6  100 個 及 (流 動 小 販 )460 個 ，  

(a) 請 問 作 出 此 預 計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 

(b) 既 然 預 計 會 有 169 個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 及 10 個 流 動 小 販 牌 照 會 交 還 給 當

局 ，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開 放 有 關 牌 照 予 其 助 手 優 先 承 接 或 開 放 予 公 眾 申 請 ； 若

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
(c) 過 去 十 年 (2002-2012 年 )， 當 局 有 否 接 收 過 空 置 攤 檔 的 牌 照 申 請 ， 若 有 ， 請

按 年 提 供 有 關 數 字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張 國 柱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所 需 資 料 分 列 如 下 ：  

(a) 估 計 2013 年 持 牌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和 流 動 小 販 的 數 目 減 少 ， 主 要 是 預 計 到 小 販

自 然 流 失，以 及 可 能 根 據 為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自 願 交 回 的

牌 照 數 目 。  

(b) 資 助 計 劃 的 自 願 交 回 小 販 牌 照 安 排 ， 目 的 是 加 快 騰 出 空 置 攤 位 ， 以 便 搬 遷

43 個 小 販 區 內 火 警 風 險 較 高 的 攤 檔 。 資 助 計 劃 為 期 5 年 。 在 資 助 計 劃 推 行

一 段 時 間 後 ， 政 府 會 因 應 每 個 小 販 區 的 情 況 (包 括 營 商 環 境 、 消 防 安 全 和 環

境  生 等 考 慮 因 素 ， 以 及 區 議 會 和 區 內 居 民 的 意 見 )， 考 慮 是 否 簽 發 新 小 販

牌 照 ， 以 填 補 空 置 的 攤 位 。  

 當 局 現 階 段 並 無 計 劃 簽 發 新 流 動 小 販 牌 照 。  

 



(c) 政 府 在 2008 年 及 2009 年 檢 討 小 販 發 牌 政 策 ， 諮 詢 立 法 會、 區 議 會、 小 販 組

織 及 相 關 持 份 者。根 據 檢 討 結 果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簽 發 了 有 限 數 目 的 小 販 牌

照，包 括 就 空 置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發 出 的 218 個 小 販 牌 照 及 61 個 新 流 動 小 販 (冰

凍 甜 點 )牌 照 。 在 2009 年 及 2010 年 ， 本 署 分 別 接 獲 9 510 宗 及 3 743 宗 小 販

牌 照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 

姓 名 ：  梁 卓 文  

職 銜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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